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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保护文件 

版权所有归属于该标准的发布机构。除非有其他规定，否则未经许可，此发行物

及其章节不得以其他形式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再版或使用，包括电子版，影印

件，或发布在互联网及内部网络等。使用许可可于发布机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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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提出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华测

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能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杭州老爸评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懿霖、刘桂荣、汪厚银、朱保庆、赵镭、高利鹏、张永久、钟葵、

史波林、单冰琪、崔芳、杨傲林、吴博、马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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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配方乳粉感官质量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术语、定义、感官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本文件适用预包装和成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RHB 204 婴儿配方乳粉感官评鉴细则 

GB 1076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 

GB 1076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较大婴儿配方食品 

GB 107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幼儿配方食品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 

GB/T 10220 感官分析  方法学总论 

GB/T 10221 感官分析  术语 

GB/T 12311 感官分析  方法  三点检验 

GB/T 13868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 

GB/T 16291.1 感官分析 选拔、培训与管理评价员一般导则第一部分：优选评价员 

GB/T 16291.2 感官分析 选拔、培训和管理评价员一般导则 第2部分：专家评价员 

3 术语和定义 

3.1 乳粉 

以生牛（羊）乳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粉状产品。 

[来源：GB 19644] 

3.2 配方乳粉 

以乳类及乳蛋白制品为主要蛋白来源，按一定比例加入维生素、矿物质和（或）其他原料，仅用物理方

法生产加工制成的乳基配方产品。 

[来源：GB 10765] 

3.3 婴儿配方乳粉 

适用于0~6月龄婴儿食用的配方乳粉。 

[来源：RHB 204] 

3.4 较大婴儿配方乳粉 

适用于6~12月龄较大婴儿食用的配方乳粉。 

[来源：GB 10766，有修改] 

3.5 幼儿配方乳粉 

适用于12~36月龄幼儿食用的配方乳粉。 

[来源：GB 10767，有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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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官质量要求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色泽、组织状态、滋气味、冲调性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婴幼儿配方乳粉感官质量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乳粉色泽均一，呈产品特有的乳黄色、浅黄色、浅乳黄色等颜色，有光

泽。 

组织状态 
颗粒度 颗粒均匀，适中，无明显松散结块。 

焦粉及外来异物 无目视可见的焦粉及外来异物。 

滋气味 具有产品特有的滋气味，奶香味自然醇和，无异味。 

冲调性 

下沉时间 所有乳粉全部浸没入水的时间不超过 30 秒。 

团块 奶瓶底部有少许可视小团块，且团块数量≤2。 

泡沫 奶瓶中复原乳液面无大量泡沫（泡沫厚度不超过 1cm）。 

白斑 瓶壁上的白点和絮片物质≤8 个。 

乳液稳定性 奶瓶中复原乳为均匀乳液，无分层，液面无脂肪上浮 

 

5 检验方法 

5.1 感官评价员要求 

依据GB/T 16291.1和GB/T 16291.2对感官评价员进行筛选，参加评价的感官评价员（专家/优选评价员）

应经过专门的培训，并通过乳粉滋气味参比样训练，达到优选评价员要求。参与评价的感官评价员人数为：

优选评价员7人以上，或专家评价员5人以上。 

5.2 感官评价实验室环境条件要求 

感官评价实验室宜符合 GB/T 13868的相应要求或近似的实验条件。 

5.3 评价用水要求 

应保证评价用水质量，评价用水应无色、无味、无嗅、无气泡、中性、可饮用，可使用蒸馏水、纯净水、

过滤水、凉开水等，需保证每次评价实验用水一致。 

5.4  感官检验程序 

5.4.1 色泽 

在感官评价实验室的白色光源下，取5g待检乳粉放置于白色硫酸纸上，观察乳粉的色泽。 

5.4.2 组织状态 

在感官评价实验室的白色光源下，取40g待检乳粉放置于白色称量盘中，观察乳粉的组织状态，是否有结

块、焦粉粒或异物。 

5.4.3 滋气味 

每个样品在评价之前，评价员需先用清水嗽口、清空嗅觉，仔细嗅闻分辨复原乳香气特征，并对滋味特

征进行评价，然后对滋气味特征进行综合评定。评价员应在饭后2 ~ 3h开展滋气味评价，且保证在实验前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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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吃强刺激性食物。 

5.5 冲调性检测程序 

5.5.1 下沉时间检测 

根据产品标识要求的冲调比例和特定温度（通常45℃±3℃）的水进行冲调，依据每名评价人员的用量计

算总冲调量，量取相应体积的水至 500 mL 烧杯中，在烧杯上方放置抽板与不锈钢漏斗，将称量好的乳粉倒

入带有抽板的不锈钢圆筒中，并使乳粉表面平整。轻而连续地将底板抽走（约在 2 秒钟内完成），把底板抽

走的同时启动秒表开始记时，当所有的产品都浸没入水后停止计时，记录所用的时间。 

5.5.2 团块检测 

根据产品标签中要求的冲调比例及水温 （通常45℃±3℃）进行冲调，总冲调量依据消费者数量需求而

定。将称量好的水倒入奶瓶中，然后将称量好的乳粉加入奶瓶中（加入时应使乳粉不粘在奶瓶口上，保持容

器竖直）。乳粉进入奶瓶后尽快将盖子密封，单手握住奶瓶上端以适中力度顺时针摇晃80 ~ 90次（约40s），

完成冲泡后，将上层奶液滤出，观察奶瓶底部的团块情况，根据团块的大小进行评分。 

5.5.3 泡沫检测 

完成冲泡后，将奶瓶垂直放置于台面上，待奶瓶竖直放置30秒后，从侧面观察奶瓶的泡沫量情况。 

5.5.4 白斑检测 

微微倾斜奶瓶，缓慢地将样品绕瓶壁一圈，然后轻放在台面上，待奶瓶竖直放置30秒后，观察杯壁的白

点情况。 

5.5.5 稳定性检测 

将冲泡好的乳液静止5分钟后，观察复原乳是否为均匀乳液，是否有分层现象，液面是否有脂肪上浮现象。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以同一班次、同一生产线、同一品种的产品为一批。 

6.2 抽样方法和抽样 

应按各工厂评价计划进行抽样，每批次抽取的半成品数量应≥3袋，每批次抽取的成品数量应≥3罐。用

于评测的样品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者会影响样品风味的物品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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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婴幼儿配方乳粉评分表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感官质量指标评分可参照 RHB 204，具体见表 A.1 和表 A.2。 

A.1 结果表示 

取 2 个平行样进行评价，以算术平均值计入结果，精确至小数点后 1 位，评分及判定标准见表 A.1 、 表

A.2。 

表 A.1 评分结构 

项目 分数 

色泽 10 

组织状态 20 

滋气味 40 

冲调性 30 

 

表 A.2 判定标准 

项目 特征 分值 

色泽 

（10 分） 

产品色泽均一，呈乳黄色、浅黄色、浅乳黄色、深黄色等其中一种颜色；有光泽。 10 

产品色泽均一，呈乳黄色、浅黄色、浅乳黄色、深黄色等其中一种颜色；略有光泽。 9-8 

色泽基本均一，呈乳黄色、浅黄色、浅乳黄色、深黄色等其中一种颜色；基本无光

泽。 
7-6 

产品色泽明显不均一、发暗；无光泽。 5-4 

组织状态 

（20 分） 

颗粒均匀、松散、流动性好，无可视团块。 20 

颗粒较均匀、不松散，有少量结块，流动性较差。 19-16 

颗粒不均匀，流动性较差，可视结块较多，有少量可视的焦粉粒。 15-12 

粉质粘连，流动性非常差；有较多可视的焦粉粒。 11-8 

滋气味 

（40 分） 

产品特有的香味，奶香自然柔和，无异味。 40 

产品特有的香味不浓，奶香味稍淡，稍有植物油脂气味。 39-32 

奶香味平淡，夹杂其他异味。 31-24 

具有明显感官缺陷，伴随较强的异味。 23-16 

冲调性 

（30 分） 

下沉时间 

（5 分） 

≤10 秒。 5 

11 秒-20 秒。 4 

21-30 秒。 3 

≥30 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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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特征 分值 

≥40 秒。 0 

团块 

（10 分） 

奶瓶底部无可视团块。 10 

奶瓶底部有少许可视小团块，且团块数量≤2。 9-8 

奶瓶底部有可视小团块，且团块数量≤5。 7-6 

奶瓶底部有可视大团块，且团块数量≥6。 5-4 

泡沫 

（5 分） 

奶瓶中复原乳液面无可视明显泡沫 。 5 

奶瓶中复原乳液面有少许细小泡沫。 4 

奶瓶中复原乳液面无大量泡沫，泡沫厚度≤1cm。 3 

奶瓶中复原乳液面有大量泡沫，泡沫厚度≥1cm。 2-0 

白斑 

（5 分） 

瓶壁无可视小白点和絮片物质。 5 

瓶壁上的白点和絮片物质≤8 个。 4 

瓶壁有少量小白点和絮片物质≥8 个。 3 

瓶壁有大量白点和絮片物质。 2-0 

稳定性 

（5 分） 

奶瓶中复原乳为均匀乳液，无分层，液面无脂肪上浮。. 5 

奶瓶中复原乳轻微分层，液面无脂肪上浮。 4 

奶瓶中复原乳分层严重，液面有脂肪上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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